
39

WORLD AFFAIRS
2017.10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其中

他特别提到：“要秉持和平、主权、

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

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

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

场。”针对人类对新疆域的拓展，以

及人类活动的数量和方式在新疆域

的快速增加，以什么样的方式建构

国际治理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

的热点。

何谓“新疆域”

深海、极地、网络和外太空被称

为新疆域。人类的活动在这些新的疆

域中不断延展，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经由这些新的疆域变得更加紧密，与

此同时新疆域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

问题也日益凸显。

新疆域的“新”除了体现在人类

通过拓展空间获得的新的物质和新的

体验之外，还体现了所承载的全球新

深海、极地、网络、外空：
新疆域的治理关乎人类共同未来
文／杨  剑

问题和新挑战。从生存角度讲，以极

地为例，全球气候变暖会造成两极冰

川融化和海平面的上升，从而导致极

端气候和生物环境灾难。从发展的角

度看，新疆域寄托着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和资源的拓展，深海和极地等

新疆域中所蕴含的资源是有待开发的

宝库，外空和网络对拓展人类生活和

全球经济空间的作用日益突出。

大部分的新疆域之所以到了20世

纪之后才开始为人类所开发和利用，

是人类的技术积累使然。无论是征服

太空、远行极地、探底深海，还是建

构网络，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国

家间的通力合作、各国科学技术人员

的不懈努力是人类认识新疆域和利用

新疆域的重要基础。各个疆域能否和

平、和谐、可持续地发展，直接关系

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新疆域国际治理的三对矛盾

一是人类活动在新疆域的增加和

新疆域治理机制相对滞后的矛盾；二

是人类的开发利用与新疆域环境治理

之间的矛盾；三是小的国家集团与人

类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第一对矛盾与第二对矛盾紧密相

关，人类在新疆域活动的增加往往是

利益驱动，急迫地要获得资源和发展

的条件，而这就需要国际治理制度的

迅速跟进以对新疆域环境进行保护。

海上钻井平台的石油泄漏事件就是新

疆域环境遭受破坏的典型例子。在

太空中，随着各国卫星发射数量的增

加，人类遗留在卫星轨道上的“太空

垃圾”已经成为未来太空利用的潜在

风险。随着非国家行为体也具备了技

术能力和运载条件，环境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矛盾就更加突出。网络空间的

环境概念与另外三个空间有所不同。

网络空间属于人造技术空间，信息在

网络中的流动产生了一些新形态的

生产活动、交易活动、社会活动和

科学活动。这些活动与技术编码、网

络协议相关。一些非法的网上活动对

现实社会的法律和伦理制度提出了新

的挑战，对网络空间的“环境”治理

2015年1月22日，一艘橡皮艇正载着一

支国际科考队前往智利贝尔纳多·奥

希金斯南极考察站。海水正在侵蚀冰

原，慢慢将冰川融化。据NASA的卫星

监控显示，过去十年间，南极冰川正

以每年1300亿吨的速度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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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洋底及其底土”、外层空间、南极

以及网络空间的局部，都属于“全球

公域”，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并共享。

但在实践中，新疆域常常被视为“无

主地”。一些具有军事优势、经济优

势和科技优势的大国竞相争占，如对

太空轨道资源、网络空间地址资源和

南极科考站选址的“先占”行为。

其次，新疆域中具体哪些范围属

于主权范围？哪些属于全人类共有？

世界各国的认知也有分歧。共有范围

的界定涉及国家权力使用的受限程度

以及权益分配问题。如1982年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五种性质的

海洋区划：国家领海、毗连区、专属

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区

域等。国家的专属权力从领海基线向

外海延伸呈现由强到弱的递减变化，

领海属于国家领土主权范围，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属于国家

管辖区域，而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

则属于国际社会共有区域。外空也有

类似的权利递减变化：垂直地面向

外延伸，从国家领土上方的领空到

大气层再到外层空间，所有权呈现

出从国家私有到国际公有这样一个

变化。互联网虽是虚拟空间，但结构

更加复杂：从局域网、城域网、广域

网再到全球互联网，其归属和管辖权

也是从自有、自管递变到公有、共享

和共管的状态。可以发现，随着所有

权的变化，这几个领域都出现权益由

“私”到“公”的梯度变化，而国家

行使权力的自主程度亦同步递减，权

益占有度与权力受限度之间呈现出一

种逆向延伸的现象。新疆域治理实际

上涉及“公有之地”与“私有之地”

之间的关系，公有之地与该公地上私

有之物的关系，主权尊重与全球责任

的关系。

追求利益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

存与发展的本能，“投入与收益相匹

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第三对矛盾是一个根本性的矛

盾，它也是造成前两对矛盾难以解决

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地缘优势、技

术优势和制度引领优势，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形成了一些新疆域的“国际俱

乐部”，如航天大国集团、网络核心

国家、北极国家、《南极条约》协商

国组织等新疆域国家集团。这些小集

团国家的局部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如

何能兼容是问题的关键。建立新疆域

的有效治理远不是树立一个“大公无

私”的道德观念那么简单，这里面包

含着治理规制主导权竞争、保护技术

先行国家继续探索和提供公共产品的

积极性等诸多挑战。

新疆域国际治理的“公”“私”之争

从深层次的原因看，新疆域出

现这些挑战的根源在于缺乏理念共

识。首先，国际社会对新疆域属性有

认知上的分歧。有人将新疆域称为

“公域”，它既被认为是“人类共同

遗产——公有之地”，又存在着所谓

的“公地的悲剧”，即因为不在本国

领土范围内而各国不愿意投入资源加

以治理。也有人主张在新疆域中应遵

循“先占为主，先行为法”的游戏规

则。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这些疆域

是谁的疆域？

其实，无论是海洋、外空、极

地抑或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都存

在着所有权不明确的问题——是“公

有之地”、“共享之地”还是“无主

之地”？或者是私有、公有的混合之

地？公有之地意为产权为全人类共有

之，不能独占；共享之地指的是，产

权归属为某些行为体，但可以将其部

分功能拿出来共享；无主之地则意味

着因未被占有而不属于任何人。新疆

域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公海及“海床

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疆域的一

个不成文的规则。但问题在于新疆域

中哪些公有和共享的属性不容侵蚀。

国家利益在新疆域是有边界的，不能

无限最大化。这就要求个体的获利不

能站在排斥他人获利、甚至是损害他

人利益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新疆

域中涉及国家主权权利的事务必须加

以尊重，任何强国都不得以“公”之

名，侵害他国主权。以什么伦理为基

础才能维持具体国家的利益和全球公

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是新疆域未来

治理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建立新疆域治理的共同伦理基础是全

球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

目前，有影响力的大国都想把本

国关于新疆域的治理制度推广到国际

层面，以争取新疆域国际治理规制的

主导权。当这种竞争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后，就涉及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

定的问题。因此，建立新疆域治理的

共同伦理基础是全球治理的一项紧迫

任务。

深海、极地、网络和外空等新疆

域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注和共同

命运，非常契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治理思想所倡导的共存、

共享、共建、共荣等理念。自从“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理念被写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后，资源共享、公平

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成为海洋治理的

主要目标。一些极地科学家组织提出

了要以“和平、科学、环境保护”

为宗旨开展人类的极地活动，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在外空领域，确保外空

的和平利用和国际合作一直以来都是

外空治理的焦点。网络是人造虚拟空

间。网络的互联互通确保了世界各

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保障了交易的

便利和顺畅，以及信息快速的获得。

本文责编  罗  洁
luojie7778@163.com  010-6526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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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的治理包括网络空间基础设

施、标准、法律、社会文化、经济、

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网络空间治理不

仅要解决网络空间治理结构与财富分

配的问题，还需要处理全球范围内的

数字鸿沟、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

等新挑战。网络的共通性和一体性决

定了网络的治理非经国际合作无以达

成的特点。

另外，新疆域的有效治理需要

各方提供包括制度、知识、资金、

技术、教育、国际组织等各类公共产

品。相关各方，特别是技术优势国家

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伦理，持续为新疆域的发展和利用提

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四原则

和平原则是基础。各国在新疆

域利益交融不断深化，和平是在新疆

域中开展人类活动的基础，也是国际

合作的基础。在新疆域中不搞军备竞

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坚持以

和平解决分歧。有了这个基础，人类

在新疆域中的利用开发活动才能最大

程度上惠及人类全体。

主权原则是底线。国家主权在新

疆域中的存在是事实，但新疆域的共

享、共建、共荣的特征使得新疆域中

的主权存在相对性，而且在大部分新

疆域中主权的边界相对模糊。因此在

新疆域中不能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和扩

大化，更不能将一国的私利建立在损

害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但同时

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就是借公之名

侵犯他国主权权利，借公之名压缩他

国主权权利进而拓展本国利益。各国

在根据主权平等原则行使自身权利的

同时，也需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

共治原则是路径。各国政府是

新疆域开发、保护和治理的首要行为

体。新疆域的国际治理，应在发挥经

济技术大国积极性的同时，扩大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存在感和获得感，透过

新疆域治理的国际组织让更多国家参

与到新疆域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建设

之中。与此同时，发挥民间机构在资

源、观念和组织上的

优势，对新疆域的国

际治理进行补充和完

善，最终实现新疆域

的资源共享、责任共

担和合作共治。

普惠原则是目

的。虽然因为地缘条

件和技术条件不同，

进入新疆域的国家有

先后强弱之分，但新

疆域的利用应当让全

球各地的人民从中获

益。广大发展中国家

因为国家实力和技术

能力所限，往往暂时

无法成为新疆域俱乐

部成员，因此他们希

望保持新疆域为全人类共有的状态，

保留其将来参与共同开发利用的权

利；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在权益分配

与资源投入相挂钩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惠

及面；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则着眼于保

护新疆域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笔

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

思想兼顾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新疆

域治理的期待，包括对弱者（相对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照顾，对强

者（部分发达国家）的责任要求和必

要约束，同时还包容兼顾了其他参与

者（非国家行为体）政治诉求。

总之，深海、极地、网络和外

空等新疆域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

注和共同命运，承载着作为人类生存

和进一步发展的未来，其治理需求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价值

内涵高度契合，因此完全有可能成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最佳

实践区。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


